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026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了《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关于 2026 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关于甘肃电

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

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修订<关于与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

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1、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综

合考虑了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

出安排等因素，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重视。我们认为，本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26 年中期分红安排充分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本次中期分红安排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

程》等规定和要求，体现了公司对投资者合理回报的重视。我们认为，本次中期

分红安排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我们已仔细审阅了关于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及

财务公司相关资料，我们认为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已取得原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开业的批复，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能够按照《公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未发现财务公司风险管



理存在重大缺陷；不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各项

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经查阅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机构资质、营业资质以及审计报

告等相关资料，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

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该关联交易遵循双方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及共赢的原则，

能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保障，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定价政策和依据合理，定

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5、经审阅公司修订的《关于与甘肃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

风险处置预案》，我们认为公司已成立了风险处置的机构，明确了责任人，制定

了财务公司风险信息的报告制度及风险事项的处置程序，风险处置预案具有可行

性。公司修订的财务公司风险处置预案能够有效地防范、及时控制、降低和化解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保护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独立董事：李鸿渐、张东涛、霍吉栋

2026 年 3 月 16 日


